九十四年資訊月(北區)　參展辦法


九十四年資訊月

(北區)

參　展　辦　法　
主辦單位：資訊月活動執行委員會(北區)

聯絡地址：105台北市八德路3段2號3樓
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itmonth.org.tw

線上報名時間： 94年6月27日至7月6日

聯絡電話：（02）2577-4249

聯 絡 人：蕭佩君小姐#375 ／陳辰后小姐#838

E-MAIL：itmonth@mail.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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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出日期：
民國94年12月3日(六)至12月11日(日)共九天
二、展出時間：
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全天開放，免費參觀。

三、展出地點：
展一館：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

展三館：台北市松壽路6號
四、展示區域：

（1） 形象區
（2） 電腦系統區 

(如：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伺服器主機／準系統等)

（3） 數位資訊產品區
(如：PDA／數位相機／MP3播放器／行動硬碟／隨身碟等)

（4） 商用軟體區
(如：作業系統／文書處理／商務整合／軟體開發／進銷存貨／股票管理／資料庫

管理／資料庫管理／會計軟體等)

（5） 工具軟體區
(如：系統工具／安全防護／檔案管理／翻譯軟體／備份工具／燒錄軟體／防火牆

／磁碟工具／網頁編輯／檔案傳輸等)

（6） 育樂多媒體區
(如：遊戲軟體／教學軟體／多媒體編輯／影音管理／繪圖軟體／影音播放等)

（7） 網路應用服務區
(如：ISP／ASP／ICP／VoIP／GPS／GPRS／電子商務／電信服務／網路安全／

應用安全／無線通訊／無線網路AP卡／無線連網設備等)

（8） 資訊文化區
(如：電腦圖書／電腦雜誌／電子書等)

（9） 電腦週邊區
(如：印表機／掃描器／手寫輸入／數位板／磁碟機／投影機／電源供應器／燒錄器／輸入設備／硬(軟)碟機／風扇／主機板／顯示卡／WITCHING／NB記憶體／記憶體／HUB／音效卡／SCSI卡／擴充卡／電腦機殼／UPS／CPU／滑鼠／電腦線材／讀卡機／數據機／網路卡／路由器／搖桿／喇叭等)

（十）請以　貴公司之主力產品申請適當之展示區域，並依大會於審核會議

後所通知之結果展出。

五、參展資格：
（一）為顧及展覽品質，下列「負面表列」產品謝絕展出： 

測速器、雷射筆、腕力球、血壓計、電子清潔劑、微電腦氣血循環機、輻射消除器、人體工學椅、護貝機、噴畫切割機、防塵衣、電暖器、限制級光碟、電視收波器、音樂CD、皮套、吸塵器、冷熱敷產品、非資訊相關之雜誌書籍、按摩器、防潮箱、冷熱敷產品、健康儀器、BB槍、電腦桌椅、省電穩壓器、止滑墊、解碼器、腳架、隱形雨刷、螢光板、手電筒、信用卡服務、抗輻射衣(電腦防護衣)等非資訊相關產品，【大會保留謝絕其餘非資訊產品展出之權利】。
（二）展出本國產品之廠商：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領有營業證照之內外銷電腦相關產品廠商。

（三）展出外國產品之廠商：除政府限制進口地區以外國家之電腦或相關產品廠商，外國廠商可透過國內代理商／經銷商報名參展。

（四）所有公司限報名一次，不得重複報名。

（五）恕不接受多家公司之合併報名。

（六）「營利事業登記證」登記為資訊軟體、資訊設備製造、經銷及代理商、網路服務等資訊相關行業之廠商。

（七）資本額限制：

(1)申請「一般展示區攤位」1、2、4個攤位，登記資本額須為新台幣500萬元(含)
以上。

(2)申請「一般展示區攤位」8個攤位，登記資本額須為新台幣3000萬元(含)以上

或去年營業總額達1億元(含)以上(須以完稅證明書上所列為依據)。

(3)申請「形象區」評選，登記資本額須為資本額6000萬元或去年營業總額達

1億5仟萬元(含)以上(須以完稅證明書上所列為依據)。
（八）「一般展示區攤位」公司設籍限於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宜蘭縣市等註冊登記之合法廠商，非上述地區之廠商請逕向各地區負責單位報名。

（九）去年曾參加各相關公、協會舉辦之展示活動，無不良違規記錄之廠商。
（十）參展廠商不得私下進行攤位之買賣行為，一經查驗屬實，大會將處以罰則並列為來年報名及參展之考量。

（十一）參展廠商如欲展出經銷代理之產品，請立具「廠商代理授權書」，請見附件四（授權有效期限須在94年12月12日前，由授權公司加蓋大小章，並附上授權公司聯絡人名片備查）

（十二）尊重智慧財產權，無涉及仿冒商標及侵犯他人專利之廠商。

（十三）所有廠商須附上「九十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31格式)」影本，另94年新成立之廠商須附上二個月申請一次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影本。
（十四）形象區廠商特別規定：

(1)大會鼓勵參展廠商以追求企業形象、引領資訊趨勢潮流為目的。

(2)形象區依整體規劃考量，攤位數以8~16個為限，並將等比例調整安排於展一館、展三館展出。

(2)須參加形象區廠商評選會議進行評選，評選合格始可參展。

(3)參展廠商須與經銷商配合展出者，請於評選會議中提出，並於展前2週提供經銷商名單予大會備查。

(4)各參展廠商必須指派一名專職人員組成廠商自律小組，於展示期間由廠商自律小組每日推派一人現場駐守處理當天有關事宜。並於展覽期間每日下午4時代表參加形象區檢討會。

(5)形象區參展廠商請於形象區參展說明會現場繳交攤位費用，現場未繳納者一律視同自動放棄，攤位將由大會統合處理。
(6)形象區評選辦法及相關注意事項，請依大會於評選會議前所公佈之準則為主。
六、報名方式

（一）線上報名
(1)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並於94年6月27日下午1時～7月6日下午5時，至資訊月官方網站http://www.itmonth.org.tw 完成相關登錄作業後，列印報名表及參展辦法(內含各項報名文件表格)，備妥所需各項文件於7月15日前以掛號方式郵寄，郵戳為憑（以親送或快遞方式，恕不受理）。

(2)線上報名截止後，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所申請之攤位數或展區。

(3)未來大會將透過e-mail與廠商聯繫，敬請各位廠商詳細填寫完整資料。
（二）產品線上登錄

線上報名完成後，請於7月15日前，至資訊月官方網站http://www.itmonth.org.tw進行產品登錄，登錄完成後，列印「產品線上登錄證明」，連同所有報名資料一併寄回。
（三）報名文件繳交方式

所有報名資料請於（94年6月27日～7月15日）以掛號方式郵寄至「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3樓蕭佩君／陳辰后小姐收」，請於信封右上角註明「九十四年資訊月」，並以郵戳為憑，逾期投郵或非以郵寄方式辦理者，視同報名無效恕不受理，敬請配合。(投郵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備查考。) 

（四）報名文件繳交規定
報名參加九十四年資訊月之廠商，請依序檢附下列文件並排列整齊，文件不齊全者恕不受理，亦不通知或接受補件。
（五）報名文件排列順序
(1) 保證金支票（支票抬頭請開立「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到期日為94年9月30日，並於支票右下角空白處請自行以鉛筆標明報名編號及公司名稱，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2) 保證金臨時收據【附件一】(請自行填妥公司名稱及繳交金額)

(3) 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附件二】

(4) 報名資料表（請於線上報名完成後列印，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5)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必要時，本會得要求正本對照)
(6) 各資訊相關公協會推薦書【附件三】

(7) 代理授權書【附件四】(由授權公司加蓋大小章，並附授權公司有效之聯絡人名片備查。本文件視　貴公司產品需要，大會保留追加本授權書之權利，如發現偽造授權書，大會將立即取消該公司報名及參展資格)

(8) 九十三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9) 參展產品所有目錄或型錄印刷正本(影印無效)

(10)產品線上登錄證明（於報名網站上登錄完成後，列印產品線上登錄證明）

七、一般區攤位抽籤與參展：

（一）今年廠商展出區域將分為一般展示區及形象區兩展區，一般展示區依攤位數１、２、４、８分成四組，攤位抽籤將依比例調整展一館、展三館之中籤率，請廠商依實際需求勾選攤位數。
（二）一般攤位經審核、抽籤程序，中籤者為參展廠商，並請於參展說明會現場繳交攤位費用，當日現場未繳納者一律視同自動放棄，攤位將由大會統合處理。

（三）抽籤說明會暫定十月舉行，確定日期與地點將另行通知，未親自到場抽籤者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四）參加十月份抽籤說明會之未中籤廠商於報名時繳交之保證金，將原票退還。

（五）廠商聯絡資料如有異動，請自行於報名網站http://www.itmonth.org.tw進行線上修改，若因　貴公司資料異動而錯失各項展覽通知，大會概不負責。
八、參展保證金及攤位費繳費方式：
（1） 一般展示區

1、【保證金】繳交方式：

(1)請務必於繳交報名文件時一併繳納。

(2)每一個攤位皆為２萬元整，以此類推。

(3)支票抬頭請開立「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4)支票右下角空白處請自行以鉛筆標明報名編號及公司名稱，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2、【攤位費】繳交方式：

(1)攤位費用一律於參展說明會當日以支票繳清。

(2)攤位費計算方式如下。

	攤位費用
	TCA會員
（開立收據）
	非TCA會員

（含稅，開立發票）

	展一館
	主走道攤位
	$ 58,000
	$ 60,900

	
	主走道遇柱攤位
	$ 54,000
	$ 56,700

	
	一般攤位
	$ 55,000
	$ 57,750

	
	一般攤位遇柱
	$ 51,000
	$ 53,550

	展三館
	一般攤位
	$ 55,000
	$ 57,750

	
	一般攤位遇柱
	$ 51,000
	$ 53,550


（二）形象區

1、【保證金】繳交方式： 

(1)請務必於繳交報名文件時一併繳納。

(2)以8~16個攤位計算，每家統一繳交３０萬元整。

(3)支票抬頭請開立「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4)支票右下角空白處請自行以鉛筆標明報名編號及公司名稱，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2、【攤位費】繳交方式：

(1)攤位費用於 貴公司通過評選後之參展說明會當日以支票繳清。

(2)攤位費計算方式如下。
	攤位費用
	TCA會員
（開立收據）
	非TCA會員

（含稅，開立發票）

	形象區
	$ 58,000
	$ 60,900

	形象區遇柱
	$ 54,000
	$ 56,700


九、參展費用說明：

（一）依照「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攤位費用僅為空地面積(每一個攤位9平方公尺3M × 3M)及基本電力(每一個攤位500W / 110V)之費用，不包含攤位隔板、地毯、220V電力及其他任何展示設備，廠商如需增加電力申請，請於展前1個月至資訊月網站線上申請。
（二）攤位費用一經繳納，除符合下列退展申請辦法相關規定外，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須變更或取消展覽日期及地點，所有費用皆依照「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處理，大會已收之費用概不退還，亦不負其他賠償責任。
十、退展申請辦法

（一）申請退展者請於94年9月30日(含)以前申請退展，皆須掛號來函說明處理後，可將保證金原票退還。

（二）一般攤位經審核、抽籤程序，中籤者於「抽籤說明會」當日簽名確認為參展廠商後，欲申請退展者一律沒收全額保證金。
十一、注意事項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退場）自行投保產物、竊盜險及其他人身傷害保險，大會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相關財物損壞、遺失、遭竊及非可歸屬於大會設施所致人員傷亡等情形，恕不負賠償責任。

（二）參展廠商之裝潢設施、活動安排應注意公共安全要求，敬請參考參展說明會所提供之參展手冊載明之各項規定，如有違反大會有權要求改善，如致大會參展(觀)人員傷亡，參展廠商應自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十二、各地區報名單位

台北區展期：94年12月3日(星期六)至12月11日(星期日)共九天。
展示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展覽三館

聯絡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電　　話：(02)2577-4249 #375 #838          蕭佩君／陳辰后小姐

傳　　真：(02)2578-6427

台中區展期：94年12月16日(星期五)至12月21日(星期三)共六天。
展示地點：國家音樂廳預定地（暫定）

聯絡單位：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電　　話：(04)2242-1717        黃正諴先生／林金佩／徐華婷或朱芬滿小姐

傳　　真：(04)2242-1030
台南區展期：94年12月28日(星期三)至95年1月2日(星期一)共六天。
展示地點：台南仁德貝汝展覽中心
聯絡單位：台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電　　話：(06)336-5595                    魯玉珍／蘇杏月小姐

傳　　真：(06)336-5584

高雄區展期：95年1月13日(星期五)至1月18日(星期三)共六天。
展示地點：高雄世貿展覽中心（暫定）

聯絡單位：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電　　話：(07)535-2090 #830／831           林佳維小姐／林村宗先生

傳　　真：(07)952-2121


保證金臨時收據
	臨時收據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茲收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繳　交：九十四年資訊月保證金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票　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拾___________萬元整（廠商填寫中文正楷）

	特以此證明

收款人：

中華民國  94  年　　  月　　  日

註1：未通過報名資料審核或未抽中籤者，本會將原票以雙掛號方式退還。 

註2：保證金屬暫收款性質，如有違反大會規定（販售非資訊相關產品、佔走道、

音量太大…），則依規定扣除違規罰金；如無違規，展後原票掛號郵寄退還。

註3：本收據於展覽結束後，由本會退還保證金支票後自動失效。
(請勿撕開)

	臨時收據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茲收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繳　交：九十四年資訊月保證金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票　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拾___________萬元整（廠商填寫中文正楷）

	特以此證明

收款人：

中華民國  94  年　　  月　　  日

註1：未通過報名資料審核或未抽中籤者，本會將原票以雙掛號方式退還。 

註2：保證金屬暫收款性質，如有違反大會規定（販售非資訊相關產品、佔走道、

音量太大…），則依規定扣除違規罰金；如無違規，展後原票掛號郵寄退還。

註3：本收據於展覽結束後，由本會退還保證金支票後自動失效。


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編號：__________

報名展區：□形象區 (攤位數依大會整體規劃以8~16個為限，如未通過評選，願意參加一
般區8個攤位組別抽籤）

□一般展示區 

攤位數：□一個  □二個  □四個  □八個

展　區：□電腦系統區   □數位電子產品區 □商用軟體區 □工具軟體區 

□育樂多媒體區 □網路應用服務區 □資訊文化區 □電腦週邊區 

	
	請廠商自行勾選
	初審
(執委會勾選)
	複審
(執委會勾選)

	
	一般展示區
	形象區
	
	

	1. 保證金支票 
	
	
	
	

	2. 保證金臨時收據(附件一)
	
	
	
	

	3. 項目檢核表(附件二)
	
	
	
	

	4. 報名資料表(線上列印)
	
	
	
	

	5.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6. 公協會推薦書(附件三)
	
	
	
	

	7. 代理授權書(附件四)
	
	
	
	

	8. 93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9. 參展產品型錄正本 
	
	
	
	

	10.產品線上登錄證明(線上列印)
	
	
	
	


（報名廠商需繳交上述資料，如有代理產品請附代理授權書，並請依順序排列裝訂。）


【審核結果】

一、□合格

二、□不合格，原因如下：
□ (一)貴公司申請文件不齊全，缺少上述第＿＿＿項資料
□ (二)貴公司之申請資料與規定第＿＿＿項不符
	(1)資本額不符
	(2)營業項目不符
	(3)公司設籍非本展覽會報名規定範圍

	(4)推薦書未蓋推薦章
	(5)展品與展區不符
	(6)產品型錄非貴公司產品或用他公司型錄

	(7)代理授權書不合格
	(8)未附結算申報書影本
	(9)產品未線上登錄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三)貴公司去年參加本會或相關公協會所舉辦之展覽時違反規定
□私自轉讓攤位，將部份或全部攤位轉租其他廠商展出
□陳列展品涉及違反善良風俗或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相關智慧財產權
□陳列展品與本展覽會性質不同
□在相關公協會辦展不良紀錄名單內
□ (四)貴公司逾期報名
九十四年資訊月(北區)各電腦軟硬體公協會推薦書
一、推薦單位 (請勾選)：

(若非下述公協會，請於最末行註明，大會保有資訊相關公協會認定之權利。)
	名          稱
	電話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02)2577-4249

	□台北縣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02)2598-7495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02)8792-6666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02)2536-3900

	□其它資訊相關公協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EL:________________


二、申請廠商基本資料
	會員證號碼
	

	名      稱
	

	負責人姓名
	

	登記資本額
	     拾    億    仟    百    拾    萬元

	推薦展區
	(形象區（如未通過評選，願意參加一般展示區8個攤位組別抽籤）

	
	(一般展示區8個攤位（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或去年營業總額達1億元以上）

(一般展示區1、2、4個攤位（限資本額500萬以上）

	
	□電腦系統區  

□數位電子產品區

□商用軟體區

□工具軟體區
	□育樂多媒體區 

□網路應用服務區

□資訊文化區 

□電腦週邊區


三、「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廠商，可由大會

統一協助蓋章作業。

四、經本會審核上述廠商以往參加本會所辦展示

活動並無不良記錄，且所附資料屬實，敬請

惠允受理報名九十四年資訊月展示活動。
此致
資訊月活動執行委員會(台北區)
九十四年資訊月廠商代理授權書

(視　貴公司產品需要，大會保留追加本授權書之權利)

	授權公司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地    址
	

	被授權公司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地    址
	

	是否為獨家代理：□是 □否

	授權產品
	請註明代理原廠之產品類別及名稱

（須與原廠授權書內所述相符）

	授權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止

	授權公司聯絡人名片黏貼處
	授權公司大小章

	
	


一、授權期間欄：由授權人自行填寫，俾便確定授權之起算及終止日期（供大會備查）。

二、授權書內容不得塗改，如填寫錯誤，應本頁重新填寫或由授權人於更正處簽章以示負責。
推薦單位：




















 








公協會蓋章確認，影印無效





附件三





煩請報名廠商自行填寫(廠商填寫)部分，其餘部分由大會填寫。





附件一





第二聯　存根聯





附件四





附件二





以





勾選處





項 目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月   日





※（上述資料請於94年7月15日前以掛號方式郵寄，郵戳為憑）※





十三、本參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定之，一律以大會公告規定為憑。





第一聯　客戶收執聯（遺失恕不補發）














以下資料廠商請勿填寫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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